	当事人
	高安市新正硕汽运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3MA35LDMJ2H

	案件名称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行政处罚案（单位）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3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高安市新正硕汽运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壹佰零柒万伍仟（1075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7日18时34分，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路与平宝路交叉口发生一起重型货车侧翻压到一辆在该路口右转的微型轿车，致微型轿车内3人死亡，两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60余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4号）：“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二、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平应急〔2024〕136号）：“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江西省高安市新正硕汽运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梅某某

	身份证号
	362204********6111

	案件名称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行政处罚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4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梅某某处人民币壹万捌仟元（18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7日18时34分，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路与平宝路交叉口发生一起重型货车侧翻压到一辆在该路口右转的微型轿车，致微型轿车内3人死亡，两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60余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4号）：“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二、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3·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平应急〔2024〕136号）：“梅某某，男，群众，江西省高安市新正硕汽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江西省高安市新正硕汽运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其给予撤职处分，从撤职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